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医养结合机构
审批登记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区）卫生健康委（局）、民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现将《宁夏回族自治区医养结合机构审批登记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自治区民政厅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

2019 年 12 月 1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宁夏回族自治区医养结合机构
审批登记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

做好医养结合机构审批登记工作的通知》（国卫办老龄发〔2019〕

17 号）要求，深化医疗和养老服务“放管服”改革，优化医养

结合机构审批流程和环境，进一步促进医养结合发展，依据原国

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养老机构内部设置医疗机构取消行政

审批实行备案管理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7〕38 号）、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医疗机构、

医师审批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发〔2018〕19 号）等有关规定，

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试行）。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医养结合机构是指同时具备医疗卫生

资质和养老服务能力的医疗卫生机构或养老机构。

第三条 申请人拟举办医养结合机构的，卫生健康（含中医

药主管部门，下同）、民政、市场监管部门或审批服务管理部门

要按照“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扇门”、现场办理“最多跑

一次”的原则，落实首问责任制，及时根据各自职责办理审批，



不得将彼此审批事项互为审批前置条件，不得相互推诿。

第四条 县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民政、市场监

管部门或审批服务管理部门负责行政审批的窗口统一对外，受理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并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

第五条 养老机构申请设立以下医疗机构，根据原国家卫生

计生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相关规定要求，按照申

请类型（或性质）不同，适用以下情形：

（一）养老机构申请内部设置诊所、卫生所（室）、医务室、

护理站的，取消行政审批，实行备案管理。申办人应当向所在地

的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养老机构内部设置诊所、卫生

所（室）、医务室、护理站的基本标准依据和备案材料样式详见

附件）。

（二）养老机构申请举办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不含急救中

心、急救站、临床检验中心、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港澳台独

资医疗机构），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不再核发《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在受理医疗机构执业

登记申请后，经公示、审核合格后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三）养老机构申请设立三级医疗机构的，应当向自治区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提交申请，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依法核发《设置医

疗机构批准书》。申办人收到《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后，申请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并提交相关材料。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核合格

后，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四）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属于社会办医范畴的，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营利性医疗机构应当到市场监管部门或审批服务

管理部门进行登记注册，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应当到

民政部门进行社会服务机构登记。

第六条 各级民政部门不再实施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具备法

人资格的医疗机构申请设立养老机构的，不再另行设立新的法

人，不需另行法人登记。按照医疗机构的办医性质不同，适用以

下情形：

（一）社会力量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申请设立养老机构

的，依法向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备案，依法向其登记的县级以上民

政部门办理章程核准、修改业务范围，并根据修改后的章程在登

记证书的业务范围内增加“养老服务”等职能表述。

（二）社会力量举办的营利性医疗机构申请内部设置养老机

构的，应当依法向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备案，应当依法向其登记的

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或审批服务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在经

营范围内增加“养老服务”等表述。

（三）公立医疗机构申请设立养老机构的，应当依法向县级

以上民政部门备案，应当依法向各级编办提出主要职责调整和变



更登记申请，在事业单位主要职责及法人证书“宗旨和业务范围”

中增加“养老服务、培训”等职能。

第七条 申办人提出申请新举办医养结合机构的，即同时提

出申请举办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应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

内容，根据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机构的类型、性质、规模向卫生

健康、民政、市场监管部门或审批服务管理部门提交申请。

第八条 涉及同层级相关行政部门的，当地政务服务机构应

当实行“一个窗口”办理，实现“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

综合窗口出件”。未设立政务服务机构的，由当地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联合办理工作机制和操作流程，优化医养

结合机构市场准入环境。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提高信息

共享水平，让申办人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第九条 养老机构申请内设医疗机构备案的，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收到备案材料后，对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应当在 10 个

工作日内发放《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当场或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备案人需要补齐的

全部材料及内容。

第十条 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属于社会办医范畴的，可

按规定享受相关扶持政策，卫生健康及相关部门应当及时足额拨

付补助，兑现有关政策；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机构符合条件的，可



按规定享受相关扶持政策，民政等部门应当及时足额拨付补助，

兑现有关政策。

第十一条 各级卫生健康、民政部门要分别负责对医养结合

机构中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共同推动提升医养结合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 月 20 日施行，有效期至 2022

年 1 月 19 日 。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民政

厅、市场监督管理厅共同负责解释。

附：

1.养老机构内部设置诊所、卫生所（室）、医务室、护理站

的基本标准依据

2.养老机构内部设置诊所、卫生所（室）、医务室、护理站

的备案材料样式



附件 1

养老机构内部设置诊所、卫生所（室）、
医务室、护理站的基本标准依据

一、养老机构内部设置诊所、卫生所（室）的基本标准按照

《卫生部关于印发〈诊所基本标准〉的通知》（卫医政发﹝2010﹞

75 号）执行。

二、养老机构内部设置医务室、护理站的基本标准按照《国

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养老机构医务室基本标准（试

行）〉和〈养老机构护理站基本标准（试行）〉的通知》（国卫办

医发﹝2014﹞57 号）执行。



附件 2

养老机构内部设置诊所、卫生所（室）、医务室、
护理站提交的备案材料样式

设置医疗机构备案书

卫生健康委：

经我单位研究决定，设置一所为 服务的医疗机构，该

医疗机构选址在 ；投资总额为 。请予以

备案，并请核定以下项目：

类别：

名称：

诊疗科目：

床位（牙椅）：

其他

备案单位： （章）

年 月 日


